附件3
公路项目建设单位考核评分表

工程项目名称：                               被考核建设单位：
	序号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及扣分标准
	扣分内容
	扣分值
	备注

	一
	组织机构设置（5分）
	1.组织机构建立
	建设单位具有批准成立的文件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建指挥部的正式文件，缺项扣1分。
	
	
	

	
	
	2.内部机构设置
	建设单位设有计划、合同（造价）、技术、质量、安全、财务、纪检等职能管理部门，部门职责分工明确、管理制度完善。缺项扣1分。
	
	
	

	
	
	3.人员资格
	派驻工程现场的管理人员应满足本办法第十七条相关要求，每一项不符合要求扣1分。
	
	
	

	
	
	4.备案核查
	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审批时，将派驻工程现场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及资格条件按要求填写并上报备案部门，未备案的扣2分；人员变更未报告交通主管部门审查的，每人扣1分。
	
	
	

	
	
	5.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二
	基本建设程序（10分）
	1.招投标
	未严格按照核准的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和招标方式执行的，每项扣2分；存在规避招标或未经审批进行邀请招标的扣5分；尚未具备条件即开始招标的扣5分；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未严格执行范本的扣1分；未履行招标备案程序的扣1分；未在指定媒介发布公告扣2分；资格条件存在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投标人的扣2分；清标结果有倾向性、不公正、遗漏和重大偏差的扣2分；未及时按规定进行投诉处理扣1分；其他违反招投标法规有关规定的视情节扣1-5分。
	
	
	

	
	
	2.基础条件
	未严格执行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批复等程序以及建设用地、质量监督申请、施工许可等报批程序。每一项扣1分。
	
	
	

	
	
	3.现场保障
	安全生产条件未备案审查扣1分；未开展风险管理，编制应急预案扣2分；未及时向有关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每项扣1分；未建立智慧管理平台，扣2分；有其他未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的，扣1-3分。
	
	
	

	
	
	4.资料档案
	各项资料齐全、准确、真实，上报及时；档案管理规范；交工资料满足档案专项验收要求，每一项资料不符合要求扣1分。竣工验收资料准备不全，每项扣1分。
	
	
	

	
	
	5.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三
	合同

管理

（10分）
	1.合同签订
	建设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及时签订设计、中介咨询、施工、监理等合同，每缺一项扣1分；违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国家的有关规定，与中标人就某些条款再进行实质性的谈判，随意更改合同条件，扣3分。
	
	
	

	
	
	2.分包管理
	未对合法分包申请进行审核扣2分；未对合法分包进行备案，每家扣1分；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扣5分。
	
	
	

	
	
	3.设计变更
	设计变更方案不合理，每项扣1分；存在虚列变更项目或虚报工程量，多结算工程款问题，每项扣2分；存在重大和较大变更工程未批先建的，每起扣2分（对于突发事件可以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完善变更手续的除外）；存在肢解或合并变更，每起扣2分；未及时审批一般变更，每起扣1分，未建立设计变更管理台帐的扣1分。
	
	
	

	
	
	4.从业单位管理
	未按要求对从业单位进行履约的考核，扣2分，考核不严，扣1分；未及时批复人员变更，每一人扣1分；主要人员变更超50%的扣2分。对参建单位主要管理人员考勤不到位，扣1分，弄虚作假，扣2分；施工单位人员、设备或资金投入不足，未有效督促整改（扣1分/次），最多扣2分。建设单位未经批准更换主要人员，每一人扣1分。
	
	
	

	
	
	5.信用评价
	未按要求开展信用评价工作扣2分；未及时报送信用评价情况或报送内容不准确、不完整，每项扣1分；项目从业单位和人员信用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每家(人)扣2分。
	
	
	

	
	
	6.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四
	计划

进度

（10分）
	1.计划完成情况
	未制定总体计划和年度计划，每项扣2分；年度检查、控制措施不健全，每项扣1分。
	
	
	

	
	
	2.进度完成情况
	由于自身原因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开工（每延期一个月扣0.5分）、无形象进度，扣2分；未完成年度工作量目标，每少10%扣2分；任意压缩或拖延合同工期扣3分（每延期一个月扣0.5分）；虚报工程形象进度或投资进度，扣2分；存在盲目赶工现象，扣2分。
	
	
	

	
	
	3.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五
	资金

管理

（10分）
	1.资金监管
	资金来源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未根据工程实际和投资计划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扣3分；由于自身原因造成未按照工程进度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扣3分；存在挪用、截留、侵占工程建设资金行为扣3分。
	
	
	

	
	
	2.财务管理
	未健全各项原始记录、台账、资金帐户、凭证账册、会计核算、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等基础工作，每项扣1分；未及时编制竣工财务决算，配合做好决算审计等工作，扣2分。
	
	
	

	
	
	3.造价管理
	概预算审批流程不规范扣2分；资金监管和概预算执行管理措施不健全，扣1分；预估决算存在超概风险，扣3分；施工合同工程量清单未向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扣1分；未建立造价管理台账，扣2分；计价台账不健全、不及时、不准确，分别扣1分；未按要求提供造价信息资料，扣1分；未编制项目造价执行情况报告，扣1分。
	
	
	

	
	
	4.计量支付
	未制定计量与工程款支付相关程序扣2分；计量后未按时支付，扣1分；拖欠应付款，按合同每拖欠一个单位一期计量工程款，扣1分；未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协调机制和工资拖欠预防机制，扣2分；由于自身原因拖欠民工工资扣2分；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未进行有效监管扣1分；因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事件，未及时妥善解决造成不良后果的，扣3分。
	
	
	

	
	
	5.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六
	质量

管理

（20分）
	1.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体系不健全的，扣2分；质量保证体系资料不规范，不及时建档的，扣1分。
	
	
	

	
	
	2.制度建立和落实
	未建立质量管理制度，每项扣1分；质量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每项扣1分；未及时敦促相关单位处理质量缺陷，每起扣1分；未执行建设强制性标准，每项扣2分。
	
	
	

	
	
	3.质量问题整改
	未制定质量通病防治措施，扣2分；未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管机构等检查出的质量问题、整改要求及时组织整改落实，每项扣2分。
	
	
	

	
	
	4.隐患与事故处理
	未按照职责权限和有关制度，对重大质量隐患和事故及时报告扣3分；发生较大质量事故（扣10分/次），发生一般质量事故（扣5分/次）；未组织处理并督促整改扣2分；责任未落实到位扣2分。
	
	
	

	
	
	5.施工标准化
	未制定施工标准化及考核评价制度扣2分；未开展考核评价工作扣2分。
	
	
	

	
	
	6.专项治理
	交通运输部和省厅有关工程方面的专项治理开展不到位的，扣2分。
	
	
	

	
	
	7.智慧公路建设
	智慧公路建设推进不深入，效果不明显，扣1分。
	
	
	

	
	
	8.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七
	安全

管理

（20分）
	1.安全管理体系
	未签订安全生产合同，扣3分；安全体系不健全，扣3分；未按标书落实安全管理人员或人员资格与投标不符，每一人扣1分；未落实或未按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费用，扣3分。
	
	
	

	
	
	2.制度建立和落实
	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每项扣1分；安全生产制度和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扣3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或记录缺失，一次扣1分；未按规定支付安全生产专项经费，扣2分；未按规定实行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扣3分。
	
	
	

	
	
	3.安全问题整改
	未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机构等检查出的安全问题、整改要求及时组织整改落实，每项扣2分。
	
	
	

	
	
	4.隐患与事故处理
	未按照职责权限和有关制度，对重大安全隐患进行督办扣2分；未及时报告重（特）大事故扣5分；未组织处理并督促整改扣2分；责任未落实到位，扣2分。
	
	
	

	
	
	5.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八
	生态环保及

文明施工（5分）
	1.环保制度和投入
	未制定环保措施，或措施不完善，每项扣1分；没有按规定投入环保费用，扣2分。
	
	
	

	
	
	2.执行情况
	施工现场无防尘降噪措施，有毒和废弃物堆放、施工废液污水排放不符合环保要求；临时用地撤场后不及时复耕；水系、道路恢复不及时，桥涵通道和排水排污设施设置不合理，影响居民生产生活，上述情况建设单位未要求其整改的，每处扣1分。因环保和文明施工不到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引发群体事件，扣5分，及时整改到位且未造成不良后果可不扣分。
	
	
	

	
	
	3.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九
	廉政建设（5分）
	1.廉政制度
	未建立制度，或制度不完善，扣2分；未与从业单位签订廉政合同，每缺一份扣1分。
	
	
	

	
	
	2.执行情况
	有违反《廉政合同》条款和有关廉政规定的，发现一起，扣1分；有工作人员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每人扣3分。
	
	
	

	
	
	3.其他
	其他违规情况视情节扣1-3分。
	
	
	

	
	
	扣分合计
	

	十
	其他

（5分）
	被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或省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扣5分；被市（州）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或省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扣3分。
	
	
	

	
	
	扣分合计
	

	扣分总计
	


注：考核评分实行扣分制，直至该项指标分扣完为止，每项最低为0分。



